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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为加强我国海洋管理尤其是海上突发事故应急处理,实现海上志愿服务的健康可持续发展,

文章论述海上志愿者及其相关法律问题。研究结果表明:海上志愿者具有自愿性、无偿性和公益

性,其身份可认定为非营利性组织中的个体或行政辅助人;我国海上志愿者的具体实践主要是海

上搜救志愿者,在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组织管理等方面的问题,亟须以法律制度的形式,从

完善国家海洋管理体制机制出发加以解决;对于海上志愿者的侵权责任,应充分考虑海上志愿服

务的特殊性,以支持其发展为前提,根据现有法律体系,统一司法标准和机制,并加快专门立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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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InordertostrengthenthemarinemanagementinChina,especiallythehandlingofemer-

gencies,andtorealizethehealthy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ofmarinevolunteerservice,this

paperdiscussedmarinevolunteersandrelatedlegalissues.Theresearchresultsshowedthat

marinevolunteersarevoluntary,unpaidandforthepublicgood.Theiridentitycanbeclassifiedas

individualsoradministrativeassistanceinnon-profitorganization.Thespecificpracticeofmarine

volunteersinChinaismainlymaritimesearchandrescue.Whileplayinganimportantrole,there

aremanyproblemsintermsoforganizationalmanagementofmarinevolunteers.Itisnecessaryto

establishrelevantlegalsystemstosolvetheseproblemsfromtheperspectiveofimprovementof

nationalmarinemanagementsystem.Intermsofthetortliabilityofmarinevolunteers,thespecial

natureofmarinevolunteerserviceshouldbefullyconsidered.Onthepremiseofsupportingitsde-

velopment,accordingtotheexistinglegalsystem,thejudicialstandardsandmechanismsshould

beunifiedandtheadoptionofspecializedlegislationaccelerated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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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海上志愿者

随着海洋开发利用程度的不断提高,与海洋有

关的活动日益丰富,政府处理海洋事务尤其是突发

事故难免出现人力和物力短缺的情况,而需要民间

力量的配合,海上志愿者应运而生。

2017年国务院发布《志愿服务条例》,规定“本
条例所称志愿者,是指以自己的时间、知识、技能、

体力等从事志愿服务的自然人”。其中包括3个要

素:①从事志愿服务完全出于主观意愿,即自愿性;

②志愿行为本身不会使志愿者获得经济利益和报

酬,即无偿性;③志愿行为会使社会公益事业获得

利益,即公益性。因此,对志愿者的定义、地位和责

任等进行研究都不应脱离这3个要素[1]。

作为志愿者的种类之一,海上志愿者也满足上

述要素。同时,与陆上活动相比,海上活动更加复

杂、多变和难以预测,海上志愿者又是志愿者的特

殊存在。除能尽快参与海上突发事故的搜救,最大

限度地减少事故损失外,海上志愿者在海洋环保、

海巡和缉私等方面也发挥重要作用,具有行政辅助

人的性质。“行政辅助人”的理论基础为发达国家

政府改革所形成的新公共管理理论,其吸收现代经

济学和私营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,认为许多私营管

理模式都可被政府用于行政管理,即借助外力管

理,并随环境的变化灵活调整[2]。我国海上志愿者

的发展起步较晚,台湾地区曾有海巡志工的实践,

但对运用海巡志工的行政行为和海巡志工的授权

范围等未有详细规定[3],因此对海上志愿者的相关

机制有待立法和实践。

2 海上志愿者的身份认定

2.1 非营利性组织中的个体

《志愿服务条例》规定“本条例所称志愿服务组

织,是指依法成立,以开展志愿服务为宗旨的非营

利性组织”。该规定将志愿服务组织认定为非营利

性组织,与其无偿性和公益性相契合,志愿服务组

织也可根据非营利性组织的相关规定获得税收优

惠等国家财政支持。

海上活动通常面临紧急性和技术性的问题,需

要海上志愿者的协调和配合,然而该规定将志愿者

依附于志愿服务组织,仅具有鼓励性和引导性,并

未从国家层面明确相关活动对志愿者的需求和

领导。

2.2 行政辅助人

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,可借用私营主体的管理

模式,拓展政府行政管理的途径,从而打破政府行

政管理的僵化模式(科层制,人员一经录用即永久

任职,往往注重投入而忽视产出)[2]。将海上志愿者

认定为行政辅助人主要基于其可协助海上搜寻、缉

私和过境安检等工作,但须在司法职权范围外,即

具有行政辅助性质,类似于辅警人员,但我国法律

对此尚未有明确规定。

将海上志愿者认定为行政辅助人具有必要性,

可弥补政府人力资源的不足,同时有利于与行政对

象的良好协商和沟通,更具有灵活性。与此同时,

该身份的认定涉及海上志愿者的服务拓展以及公

共权力的依法行使,须加强监督和管理。

3 我国海上志愿者的具体实践

我国最广泛运用的海上志愿者是海上搜救志

愿者。海上搜救志愿者由相关志愿服务组织直接

调配和管理,由国家主管部门统一指挥,同样具有

自愿性、无偿性和公益性。海上搜救志愿者可及时

响应和提供多层次和多样化的志愿服务,主要包括

救助遇险人员、打捞落海物品和恢复海洋环境,从

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损失,在海上突发事故应急

处理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。

为鼓励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,《中国注册志愿

者管理办法》对注册志愿者的基本条件规定较宽

松。然而海上搜救任务具有危险性和突发性,海上

搜救志愿者须具备基本能力以及良好的身体和心

理素质,因此其注册和选拔应更加严格,综合考虑

其年龄和民事行为能力等因素,此外加强技能培训

和资格认证[4]。

目前我国海上搜救志愿服务组织存在缺少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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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认定等法律保障以及财政拨款和社会捐助等经

济保障,组织管理松散,对设备和资金的使用缺少

监督,志愿者的专业技能和自我保护意识不高,培

训流于形式等问题[5],导致志愿服务的能力和效率

较低,亟待通过法律制度加以解决。

4 我国海上志愿者的发展

4.1 组织管理

我国海上志愿者普遍存在组织管理无序的问

题,导致专业技术较低,难以满足海上活动需求。

这与我国海洋管理体制机制有关,具体体现在4个

方面:①国家和地方海洋管理权限缺少相应细则;

②海洋管理系统内部缺少对海上志愿者的关注;

③各地海洋主管部门缺少交流,遇到大范围的海上

突发事故时通常措手不及,海上志愿服务也捉襟见

肘[2];④海上志愿服务组织缺少与地方政府和海洋

主管部门的沟通,服务范围狭窄,没有充分发挥作

用[5]。对此,主要应对措施包括4个方面。

(1)地方政府便于接近不同的社会群体,发展

海上志愿者比国家更具优势,应最大限度地授予和

明确地方相关管理权限;探索海上志愿服务的多元

化模式[6],使其既在国家主导下发挥作用,又加强地

方政府之间的交流和协作,打破区域壁垒。

(2)有机整合和科学配置地方海洋管理资源,

完善海上志愿者资格认证制度,分别组织不同专业

领域的海上志愿者,并提高其专业技术能力。

(3)加强各地海洋主管部门的合作,在召集、选

拔和培训海上志愿者方面共享经验;建立跨区域海

上志愿者管理制度,根据实际需要灵活调配海上志

愿者[7],共同应对海上突发事故。

(4)在组织管理海上志愿者的过程中,可采取

以志愿服务组织为中介的模式和政府自行开展的

模式:前者需要志愿服务组织加强与政府的配合和

协作,确保及时提供相关服务,同时政府提供必要

的引导和保障志愿者的合法权利;后者需要政府投

入更多的精力,根据行政管理需求选拔和利用适合

的志愿者,从而提高志愿服务的效率以及更好地保

障志愿者的合法权利。

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基础上,从国家和社会层面

为海上志愿服务组织提供资金保障。同时,在海上

志愿服务组织内部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管理和监督,

在海上志愿服务组织的设备配置和海上志愿者的

技能培训等方面加大投入,以满足海上志愿服务的

需要。

4.2 侵权责任

我国法律对于志愿者侵权的归责和赔偿机制

未有明确规定,《志愿服务条例》强调保障志愿者的

合法权利,但未涉及志愿者在志愿服务过程中的侵

权责任,相关机制仅可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

责任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》的一般性

规定。因此,实践中可能出现2个方面的问题。

(1)侵权责任主体通常是志愿服务组织。《黑

龙江省志愿服务条例》规定,“志愿者在志愿服务中

给服务对象造成损害的,由志愿者组织依法承担相

应民事责任;志愿者有故意的,志愿者组织可以依

法向其追偿费用。”此条例具有一定的先进性,所依

据的原则是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

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的规定,即“雇员在

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,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

任;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,应当与

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

的,可以向雇员追偿”。现有规定尽管体现对志愿

者侵权责任的追偿,但仍由志愿服务组织承担替代

责任。然而将志愿服务组织与志愿者的关系看作

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欠妥,二者之间不存在劳动合

同和报酬,且志愿服务组织对志愿者的行为仅是方

向上的引导,未达到对劳动者的要求。

(2)对侵权责任采用过错归责或无过错归责的

规定不同,易引发司法实践中的“同案异判”。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》规定,“行为人因过错侵

害他人民事权益,应当承担侵权责任”(过错归责)

和“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,不论行为人有无过

错,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,依照其规定”

(无过错归责)。对于志愿者的侵权责任,部分地区

采用过错归责原则(如黑龙江省),有利于激发志愿

者的积极性,也避免扩大志愿服务组织的责任承担

范围;部分地区采用无过错归责原则(如广东省[8]),

在一定程度上加重志愿者的侵权责任。

由于海上志愿服务的危险性和技术性较高,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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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志愿者侵权的归责和赔偿机制值得关注,应根据

海上志愿服务的性质和特点综合考量,并立法完

善。对于海上志愿者在志愿服务过程中造成的服

务对象或第三人的财产或人身损害时,责任主体具

有多方性,包括志愿者、志愿服务组织、志愿服务对

象和第三人。在现有法律体系中,《志愿服务条例》

对保障志愿者的合法权利有所规定,其立法精神和

指导思想应被适用。海上志愿服务具有公益性,有

利于海洋管理和社会进步,应大力支持其发展[9];同

时,海上志愿服务是自愿和平等建立的关系,具有

较强的主观性。因此,对于海上志愿者的侵权行

为,宜由海上志愿服务组织承担替代责任,并根据

海上志愿者的过错程度对其进行追偿,从而减轻海

上志愿者的心理负担,激发其积极性。此外,依法

规定减免责事由也十分重要。

5 结语

海上志愿者在海洋管理尤其是海上突发事故

应急处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,目前我国在海上志愿

者的组织管理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,与国家海洋管

理体制机制有关,亟须以法律制度的形式解决。对

于海上志愿者的身份认定和侵权责任等法律问题,

应根据现有法律体系,形成统一的司法标准和机

制,促进海上志愿服务的健康可持续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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